「決戰禮服伸展台-我的完美婚紗在哪裡！」
切結書
(1)  [bookmark: _GoBack]參賽者競賽相關作品如書面繳交資料、服裝成品需提供給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及美麗佳人Marie Claire Taiwan(以下統稱主辦單位)留存。
(2)  決賽結束後，入圍設計師之參賽作品需配合主辦單位公開展示及相關推廣活動，待相關活動結束後返還(預計至11月)，未參與者則視同放棄獲獎資格。
(3)  依稅法規定，獎金價值超過NT$20,000者，需依法扣繳10%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依法扣繳20%稅金，主辦單位依所得稅法88條規定，將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
(4)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參賽作品衍生之智慧財產權 (以下簡稱智財權) 屬參賽者所有，主辦單位不就前述智財權可能產生爭議之相關事項進行任何審查，唯報名作品如涉有任何侵權等違法事宜者，主辦單位將逕行取消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參賽人特此同意將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無償授權給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作為展示、宣傳及其他推廣本活動之用途，且參賽人不得對於上述之作品要求任何形式之報償。主辦單位於決賽後得協助參賽者推廣運用其作品。
(5)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之原創作品，一旦經主辦單位知悉為非原創或抄襲他人創作之產品，主辦單位將取消參賽權利與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及獎狀，凡違反著作權者之及任何之法律責任，一律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6)  本活動主辦單位具有修正各項相關規定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將保留最終決定權，主辦單位有權移除任何內容涉及侵害他人肖像權、著作財產權、色情、暴力等圖像而不事先通知。
(7)  報名填寫之個人資料應據實填寫，如有造假不實，經查獲屬實後立即取消報名資格及獲獎資格。
(8)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參賽者須保證參賽作品之所有權、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等及其他相關權利，均為參賽者所擁有，如前述權利非屬參賽者或有任何爭議時，均不得參加本次活動，主辦單位並得於知悉此類情事時，逕予取消參賽資格，如有爭議，概由參賽者負責。
(9)  相關作品除參賽編號外均不得標示參賽者姓名或其他影響公正性之代號，若有違反之情事，主辦單位有自行決定是否予以參賽之權利。
(10)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為同意本報名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或不可抗拒因素而有所異動，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取消內容權利。
(11)  個人蒐集告知事項：主辦單位因本競賽而取得參賽者下列個人資料：姓名、年齡、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證件號碼、地址、職業、教育、聯絡方式、Email、電話、居住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之個人資料。參賽者同意留存上述相關個人資料作為主辦單位於本競賽管理需要之用(如系統作業管理、通知聯繫、得獎證書與獎金發放、活動訊息發布、問卷調查、相關統計分析等使用)。報名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將導致無法參加競賽或影響各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我已閱讀亦了解此活動規範，並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予上述聲明範圍內使用。
報名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